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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124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21-142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设立

农银投资

－

南京汉世伟结构化债转股

投资计划完成初始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参与设立投资计划的基本情况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参与设立农银投资－南京汉世伟结构化债转股投资计划（以下简称“投资计划” ）的议案。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农银投资” ）拟设立投资计划，由公司及农银投资共同出资认购投资计划份额，总投资额度4亿元，其中

公司认购2亿元，出资比例为50%。

《关于与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协议并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7）2021年12月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二、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1年12月30日收到登记机构的确认邮件， 农银投资-南京汉世伟结构化债转股投资计划已完成初始登

记，登记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农银投资-南京汉世伟结构化债转股投资计划

管理人名称：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登记完成日期：2021年12月24日

产品登记编码：D2003621000003。

三、备查文件

1、《债转股投资计划预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598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

2021-049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涉诉（仲裁）案件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9年9月17日发布了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涉及诉讼

（仲裁）公告（公告编号：2019-053），披露了公司诉锦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宸集团” ）、第

三人呼伦贝尔市天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大荒鑫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

涉案金额8770万元人民币（接受财产时拍卖保留价）。 公司于2020年10月28日收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

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19）内07民初1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不支持锦宸集团申请执行位

于海拉尔火车站前广场南侧天顺新城三期建设工程9号楼整体、10号楼整体。 公司一审胜诉（公告编号：

2020-058）。公司于2020年11月20日收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本案一审被告

锦宸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民事上诉状》，上诉请求为：1、请求贵院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

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公告编号：2020-065）。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我公司收到内蒙古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传票，定于2021年3月2日二审开庭（公告编号：2021-002）。 公司于2021年4月2日收到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1）内民终2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公告

编号：2021-014）。 公司于2021年5月20日收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1）

内07执恢10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和2份（2021）内07执恢10号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公告编号：

2021-021）。

截止目前，本案件取得新进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现将本案的进展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1年12月29日收到最高人民法院送达的再审申请书，案号为（2021）最高法民申7639号。

锦宸集团申请事项如下：

（一）请求撤销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内07民初111号民事判决书及内蒙古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作的（2021）内民终20号民事判决书；

（二）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改判，（2019）内07执94号执行裁定书继续执行，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

请求；

（三）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案一审、二审公司均胜诉，并且执行裁定结果和一审、二审判决结果一致。 目前，锦宸集团申请最

高人民法院再审，但不影响生效判决的执行，暂时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最

终影响金额及会计处理须以注册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内蒙古捷氢科技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内蒙古捷氢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5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职工人数：0

经营范围：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股权结构：上海捷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

拟募集资金金额：不低于2,142.8571万元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30%

拟新增注册资本： 增资价格不低于人民币1元／壹元注册资本且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

值（评估基准日为2021年10月31日）溢价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公开征募意向投资方1名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1、公司新厂房建设用地使用权受让；2、公司新厂房及燃料电池生产线

的建设；3、公司的生产经营。

最终资金的运用根据实际募得资金的情况调整。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征集到1名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募集资金不低于2,142.8571万元。

增资终结条件:

1、在公开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

2、最终募集资金总额不足2,142.8571万元；

3、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4、增资人解散或清算，导致无法进行增资；

5、 资人提出项目终止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上海捷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不低于70%，新增股东持股不

高于3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项目联系人：汪远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56、18121155818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2-02-17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中电信源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中电信源科技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参股企业

注册资本：6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职工人数：36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产品设计；经济贸易咨询；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电子产品、通讯设备、机械设备、安全技术防范产品、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汽车；计算机系统服务；软件开发；生产存储设备及产品、计算机设备、电源模块、

新型陶瓷膜产品、救生机器人（仅限外埠从事生产活动）；工程设计。

股权结构： 华北计算机系统工程研究所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

所）40%，王立松30%，王兆楠3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本次增资完成后，新增注册资本对应的持股比例为25%

拟新增注册资本：拟新增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拟征集一家投资方，不接受自然人，不接受联合体。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扩大业务规模。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增资达成条件：1.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

2.意向投资人符合募资金额、比例等要求；

3.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 增资终结条件: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

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则本次增资终止。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完成后企业原股东持股75%， 新增外部投资人持股

25%。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项目联系人：闵尚

联系方式：010-51917888-732、13910706350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2-02-28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福建省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福建省招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招标股份”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68,801,205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799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68,801,205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52元/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

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3,760,241股，占发行数量的20.00%，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其

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其他战略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9,505,703股，

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13.82%。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9,505,703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3.82%，初始

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4,254,538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2,783,502股，占扣除战略配

售后发行数量的72.15%；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6,512,000股，占扣除战略配售后发行数量的27.85%。

根据《福建省招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

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631.84614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20.00%（向上取

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1,859,5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0,924,002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52.15%；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8,371,500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47.85%。 回拨机制启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

为0.0199057675%，有效申购倍数为5,023.66965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12月3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

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福建省招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

结果公告》，于2021年12月3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

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

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

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投资者参

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

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其他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12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

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

象在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

不得参与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其他战略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9,505,703股，约占本次发行

股份数量的13.82%。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9,505,703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3.82%，初始战略配售与最

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4,254,538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2021年12月28日（T-1日）公告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省招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省招标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截至2021年12月23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在2022年1月5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退还给战略投资者。 根据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三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851,711 29,999,999.72 12

2 福建省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653,992 69,999,995.84 12

合计 9,505,703 99,999,995.56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

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1〕2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

务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

则 （2020年修订）》（深证上 〔2020〕48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2021〕21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1〕212号）等相

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根据深交所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统计如下：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12月29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339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035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

购数量为12,347,72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福建省招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

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数量（万

股）

占有效申购总量比

例

初步配售数量（股）

各类投资者初步配售比

例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比例

A类投资者 5,737,090 46.46% 21,656,098 0.03774753% 70.03%

B类投资者 39,290 0.32% 148,308 0.03774701% 0.48%

C类投资者 6,571,340 53.22% 9,119,596 0.01387783% 29.49%

总计 12,347,720 100.00% 30,924,002 - 100.00%

注：若出现总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披露的网下配售原则， 零股220股根据零股处理原则配售给投资者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的配售对象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型保险投资账

户”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

“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0370806，021-20370807

联系人：销售交易业务总部

发行人：福建省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1日

福建省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12月3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福建省招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2月31日（T+2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

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福建省招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于2021年12月30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

福建省招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

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0108

末“5”位数： 30577，50577，70577，90577，10577，91991，16991，41991，66991

末“6”位数： 074322，274322，474322，674322，874322，573010，823010，073010，323010

末“8”位数： 20601109，40601109，60601109，80601109，00601109

末“9”位数： 152254239，059796135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福建省招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56,743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福建省招标股份有

限公司A股股票。

发行人：福建省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1日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569,569,717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831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数量为569,569,717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398,699,217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70,870,5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定于2022年1月4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www.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1月4日（周二）9:00-12: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1日

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慕士”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2,66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765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

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666.67万股。回拨机制

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600.02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1,066.6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0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6.53元/股。根据《江

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

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1,321.62288倍，超过150倍，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的1,333.4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66.62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2,400.05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198742005%，有效申购倍数为5,031.64894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具体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于2021年12月31日（T+2

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

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

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

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

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有3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35个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具体

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

拟申购数量（万股）

1

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惠州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60

2

浙江天台永贵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天台永贵投资有限公司

360

3

云南惠鑫盛投资有限公司 云南惠鑫盛投资有限公司

360

4

昆明群星投资有限公司 昆明群星投资有限公司

360

5

徐功荣 徐功荣

360

6

柳志成 柳志成

360

7

黄京明 黄京明

360

8

范纪军 范纪军

360

9

卢素珍 卢素珍

360

10

李爱国 李爱国

360

11

吴翠华 吴翠华

360

12

杨杰 杨杰

360

13

陈松辉 陈松辉

360

14

张倩 张倩

360

15

杨虹 杨虹

360

18

王晓芳 王晓芳

360

19

陈文奎 陈文奎

360

20

张京豫 张京豫

360

21

刘绍宏 刘绍宏

360

22

娄爱芹 娄爱芹

360

23

汪敏华 汪敏华

360

24

夏权光 夏权光

360

25

张福林 张福林

360

26

张锦楠 张锦楠

360

27

张金涛 张金涛

360

28

范永贵 范永贵

360

29

范正军 范正军

360

30

黄国荣 黄国荣

360

31

李钜波 李钜波

360

32

陈绿漫 陈绿漫

360

33

甘露 甘露

360

34

洪淑玲 洪淑玲

360

35

陈开和 陈开和

360

合计

12,600

17

徐国义 徐国义

360

16

李雪虹 李雪虹

360

其余3,244家投资者管理的13,344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

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4,782,98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

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数

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公募基金、养老金和社

保基金（

A

类）

1,451,440 30.35% 1,342,727 50.36% 0.00925100%

企业年金和保险资金（

B

类）

767,880 16.05% 682,560 25.60% 0.00888889%

其他投资者（

C

类）

2,563,660 53.60% 640,913 24.04% 0.00249999%

合计

4,782,980 100.00% 2,666,2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220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沪深300指数量化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其为A类投资者中申购数

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零股与其本身获配的股份总和未超过有效申

购数量。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

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56839366、010-56839516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发行人：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2月31日

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慕士” 、“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2,66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765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

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具体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2月31日（T+2日）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按180个

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

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12月30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

中心308室主持了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

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

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7599

末“

5

”位数

31568 51568 71568 91568 11568 00398 25398 50398 75398

末“

6

”位数

151271 276271 401271 526271 651271 776271 901271 026271

末“

7

”位数

3308387 5308387 7308387 9308387 1308387 7360174 2360174

末“

8

”位数

84949609 09949609 34949609 59949609

末“

9

”位数

063994533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

号码。中签号码共有48,001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泰慕士A股股票。

发行人：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2月31日

德州联合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德州联合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3,759.27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595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如有）、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

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

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在《德州联合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

限等信息。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3,759.2700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5.00%，全部

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为15,037.0510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 社保基金、 养老

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发行数量为1,879,635股，

占发行数量的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

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5,000,065股，占扣除初始

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0,713,000股，占扣除

初始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

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

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2022年1月7日（T+2日）刊登

的《德州联合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定于2022年1月4日（T-1日）举行网上路演，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1月4日（T-1日，周二）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

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

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德州联合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31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在《中国商报》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

gwamcc.com/HiringDetail.aspx?liName=64&ID=58618 发布了 《中

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对北京大万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债权处置公告》，现对以上公告内容补充如下：

1、“交易条件”变更为“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或其他付款方式” 。

2、除上述内容外，其他内容与原公告内容一致。

公告发布日期：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 个工作日有效。

公示事项联系人：李女士、 侯女士

联系电话：010-65528661、 65528682 传真：010-65528808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南路东 2 号 邮政编码：100020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石先生 联系电话：010-6552865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2021年 12 月 31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对

北京大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债权处置补充公告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天河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

码：000030440113001，许可证流水号：00073934，设立日期：2005 年 07

月 21 日，发证日期：2021 年 11 月 08 日，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

江东路 28 号写字楼 8 层 011 房号）经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东监管局报备，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中山营销服务

部（机构编码：000030442000001，许可证流水号：00073931，设立日期：

2006 年 04 月 19 日，发证日期：2021 年 11 月 08 日，广东省中山市东区

长江路 6 号弘业大厦 1717 卡）、 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

司珠海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30440402001， 许可证流水号：

00073933，设立日期：2006 年 11 月 07 日，发证日期：2021 年 11 月 08

日，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海滨南路 47 号光大国际贸易中心 30 楼 12

单元）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批准，以上三家因机

构退出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联系人及电话：李丽莉，020-83107818

保险机构撤销公告


